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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94.5.5臺會綜二字第0940033977號函修正

一、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應由計畫主持人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之；辦理經費核銷時，應檢附核准約用之相關資料。

三、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分下列三類：

(一)專任助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編制外全時間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分為高中(職)畢業、五專(二專)畢業、三專畢業、學士及碩士等五級。但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理人員。

(二)兼任助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以部分時間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分為下列三級：

1.講師、助教級助理人員(或相當級職者)：執行機構或執行機構以外之機構編制內人員，確為計畫所需者。

2.研究生助理人員：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班或碩士班研究生。

3.大專學生：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大學部或專科部之學生。

(三)臨時工：
指臨時僱用之工作人員，已擔任本會專題研究計畫專任或兼任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臨時工。

四、工作酬金：

(一)專任或兼任助理人員之工作酬金，由執行機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標準核實支給。自九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專任助理人員之工作酬金依執行機構訂定之標準核實支給；兼任助理人員之工作酬金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標準核實支給。

1.專任助理人員參與本計畫前已取得之相關工作經歷年資得併計提敍酬金。

2.兼任助理人員每月支領工作酬金之總額，不得超過本會規定之最高標準。

3.研究生助理人員為新生，於計畫執行期間始註冊入學者，其尚未註冊前之工作酬金，得以同級研究生名義按月給付獎助金或研究助學金。

(二)臨時工按日或按時支給臨時工資，由執行機構按工作性質核實支給。

(三)專任助理人員之人事費得按工作酬金核列至多一個半月數額之年終工作獎金準備金。有關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五、約用之專任助理人員有特殊情形需支領其他工作津貼者，應由計畫主持人依政府有關規定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

六、約用之專任助理人員，應由執行機構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七、專任助理人員屬臨時人員，不適用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其任職證明由執行機構核發，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完成或停止時應即終止約用關係，各執行機構於約用時應預為說明。

八、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機構，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於專任助理人員約用期間，每月按月支工作酬金提存離職儲金，其中自提儲金部分由專任助理人員每月工作酬金中扣繳；另公提儲金部分由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提撥。自提及公提儲金應由執行機構於代理國庫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並按人分戶列帳管理。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機構，約用本國籍助理人員時，應依有關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所需經費由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提撥；約用非本國籍專任助理人員時，依前項規定辦理。

九、助理人員約用期間之各項權利義務，執行機構應以契約明定之。

十、執行機構約用助理人員應切實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如發現有虛報、浮報情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92.8.20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95.1.10本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2.21本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1.3本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除相關法令（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等）另有規定外， 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2、 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應由各計畫主持人，依該計畫核定之助理人員類別、資格條件等，填寫本校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專任（或兼任）助理人員申請書，並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之；申請人事費時，應檢附核准約用之申請書影本。

3、 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分為下列三類：

(一)專任助理人員：指依計畫約用之編制外全部時間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但在職或在學（於夜間或例假日就讀者除外）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理人員。

(二)兼任助理人員：指依計畫約用之以部分時間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

(三)臨時工：指臨時雇用之工作人員，已擔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專任或兼任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該會研究計畫之臨時工。

     同一專題研究計畫約用之助理人員不得同時兼任該計畫其他

職務並支領酬勞。

4、 工作酬金：

(一)專任助理人員之工作酬金比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之標準核實支給為原則；兼任助理人員之工作酬金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標準核實支給為原則。如計畫案另有約定，從其約定。
1.專任助理人員參與計畫前已取得之相關工作經歷年資得併計提敍酬金。

2.研究生助理人員為新生，於計畫執行期間始註冊入學者，其尚未註冊前之工作酬金，得以同級研究生名義按月給付獎助金或研究助學金。

(二)臨時工按日或按時支給臨時工資。
(三)專任助理人員之人事費得按工作酬金核列至多一個半月數額之年終工作獎金，有關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準用行政院頒「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四)計畫主持人因計畫實際需要調整原核定之助理人員類別（國科會計畫含級別）及支薪標準者，應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於計畫核定人事費項下勻支，申請人事費時，應檢附簽報核准之相關資料。 

五、離職儲金：

(一)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離職儲金。其提撥方式為每月按其月支工作酬金之百分之十二提存離職儲金，其中百分之五十由專任助理人員每月工作酬金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百分之五十由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提撥作為公提儲金。

(二)本校建教合作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其所屬之計畫主持人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為其辦理離職儲金，公提儲金所需費用，於計畫申請時即預為編列。
六、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應接受計畫主持人工作上之指導、工作時間之指派調遣，出差案件應事先申請。

七、專任助理人員屬臨時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惟依規定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由該計畫經費補助。

八、計畫主持人約用專任助理人員期間超過三個月者，約用期間之工作內容、報酬及責任等事項，以契約訂之。

九、專任助理人員於約用期間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始得離職並核發服務證明。
十、本注意事項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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